附件1：

关于申报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人选和“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通知

各省辖市团委、省直管县（市）团委、青联，各直属单位团委，各省管高校团委，各省级驻外团工委：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是团省委、省青联授予河南青年的最高荣誉。今年是建团92周年和“五四”运动95周年，为弘扬“五四”精神，继承光荣传统，大力选树当代河南青年先进典型，集中展示当代河南青年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引导和激励全省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四个河南”建设，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奉献青春力量，团省委、省青联决定，开展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和“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河南青年五四奖章”申报条件：
　　申报人选必须是青年中的典型代表，在本职岗位上做出突出业绩或在其他方面有重大贡献，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对青年具有示范引导作用。同时，申报人选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年龄在14周岁至40周岁（1974年5月1日至2000年4月30日出生）的本省各行各业青年模范人物（含在其它地区工作的河南籍青年和在河南生活、工作2年以上的其它地区青年）；

　　2．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广大青年政治进步的楷模；

　　3．踊跃投身“四个河南”建设各项事业，刻苦学习、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吃苦耐劳、踏踏实实、不畏艰难、立足本职、扎实工作、无私奉献，是广大青年创业成才的榜样；

　　4．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等重大事件，是广大青年勇挑重担的先锋；

　　5．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参加精神文明建设，遵纪守法，思想高尚，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是广大青年的道德典范；

　　6．获得过市级（含）以上荣誉。　

（二）“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条件：

　　1．成员以14周岁至40周岁的青年为主体（青年所占比例要达到80％以上）；

　　2．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品德高尚；

　　3．在国家省市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或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建设和“四个河南”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青年集体；

　　4．党团组织在集体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内部凝聚力强，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5．获得过市级（含）以上荣誉。　

二、申报方式

　　1．由市级团委、青联共同推荐，每个市、省直管县（市）推荐候选人1名、候选集体1个；

　　2．直属单位团委（含军队系统）各推荐候选人1名；

　　3．省管高校团委各推荐候选人1名；

　　4．省级驻外团工委各推荐候选人1名；

　　5．社会各界、行业协会推荐；

　　6．优秀青年、青年集体自荐。　

三、评选办法　

　　1．资格初审。团省委、省青联将成立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组织部对推荐材料严格按评选条件进行初步审查核实，经审查核实符合推荐程序和基本资格的推荐人选和集体，按程序参加审议提名。

　　2．审议提名。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进行初评，“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按照不低于正式表彰人选名额1：2的比例审议推选出候选人选。

　　3．政审考察。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候选人选进行实地或函调考察和审查。对考察期间收到的各种举报进行调查核实。对考察中发现问题的候选人，取消候选人资格。

　　4．评委会审定。领导小组临时从“河南青年五四奖章”专家评委库中随机筛选出若干评委，组成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评委会，以署名投票方式对候选人进行评审，确定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建议人选。同时审议评定出2014年“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建议名单。

　　5．社会公示。团省委、省青联将获奖建议人选和集体的先进事迹在媒体和网站上进行公示，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后，最终确定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和“河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6．表彰颁奖。“五四”期间，召开大会对获奖单位和个人集中命名表彰，并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申报单位要高度重视相关申报工作，广开视野，广辟渠道，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真正把在生产、科研、教学、创业等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和集体推报上来。评选活动要突出时代性、代表性、广泛性。各地、各单位要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主动与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沟通，广泛听取广大青年和群众的意见，深入发掘典型青年和集体，通过深入、扎实、细致的工作，把近年来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青年和集体选拔推报上来，为全省青年成长成才树立榜样。

　　2．严格把关，确保质量。各推报单位要对所推报的个人和集体进行直接考察，听取申报个人所在单位、申报集体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考察要形成1000字以内的考察意见，意见应包括考察过程，组织人事、纪检、公安、计生、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候选个人和集体是企业主要经营者的，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的，须提供书面证明。对所有提供复印件的证书或证件的原始证明，推报单位要严格进行审查、核对。

　　3．注重结合，推进工作。各地、各单位要以此次评选表彰工作为契机，把选树当代河南青年先进典型与教育青年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引导青年投身“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建设结合起来，与深化推进“河南共青团青春点亮行动”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集中展示当代河南青年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和立足岗位、争创一流的青春业绩，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氛围。

　　4．填报具体要求。候选个人要严格按照要求填写申报表（附件1），认真阅读填表说明（附件4），撰写2000字左右事迹材料和500字事迹简介，推荐表、事迹材料及事迹简介统一使用A4格式，一式三份。候选个人需提供一寸正面免冠彩照5张，五寸彩色工作、生活照片各3张（一式一张）、本人身份证和所获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张及3分钟个人事迹视频展示；申报集体需按要求填写申报表（附件2），提供法人一寸照片3张和集体全景照片3张（一式一张）、候选集体成员名册（附件3）、所获荣誉证书复印件各1张。

　　申报截止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逾期不报、材料不全的，视为自动放弃，不予补报。申报表、事迹材料、事迹简介等材料（word格式）和照片均须附电子版，保证照片质量的前提下发至组织部邮箱，并在邮件的主题栏中注明：第18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候选人×××同志（或候选集体）推报材料，在邮件正文栏中注明推荐单位、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申报表，请登陆河南共青团网站（http://www.hnyouth.org.cn/）公告栏下载。

　　联系人：周　详　刘鸣慧　　　

　　电　话：0371－65902921（传真）　0371－65901147

　　邮　编：450003　　　　　　

　　E－mail：hntwzzb＠126.com　

　　地　址：郑州市金水路17号中青大厦1910团省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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